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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事務助理 (2)2 
張毅敏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及香港賽馬會舉行會議  

( 立 法 會 CB(2)1123/12-13(01) 至 (03) 及

CB(2)1145/12-13(01)號文件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申報利益  
 
2.  主席提醒委員，若法案委員會委員認為其

本人在討論某事項時可能會有利益衝突或角色衝

突，應就引致其疑慮的事宜作出申報。根據《議事

規則》第 83A條，委員不得就其有直接或間接金錢

利益的事宜動議任何議案或修正案，或就該事宜發

言，除非該委員披露有關利益的性質。  
 
3.  主席及石禮謙議員申報他們是香港賽馬會

(下稱 "馬會 ")的遴選會員。石議員並申報他是澳門

賽馬會董事局成員。  
 
4.  葉國謙議員、馬逢國議員及盧偉國議員申

報他們是馬會會員。  
 
5.  廖長江議員申報他是馬會董事局成員。  
 
因應所作討論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馬會

6.  多名委員 (包括石禮謙議員、胡志偉議員及

鍾樹根議員 )關注到，馬會每年從境外賽事中本地投

注所得的投注額及淨投注金收入，或會因實施匯出

彩池安排而大幅增加，以致須徵收博彩稅的淨投注

金收入會超逾現行累進稅制度下按最低博彩稅稅率

(即 72.5%)徵稅的第一稅階 (即 110億元 )。建議的博彩

稅安排提出就境外賽事所作的香港投注採用 72.5%
劃一博彩稅稅率，長遠可能會令政府收入減少。委

員要求政府當局／馬會回應上述關注，並說明有否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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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下所述作任何估算：實施匯出彩池安排後，馬

會在一段較長期間 (即超逾未來 3個馬季 )內，每年從

境外賽事中本地投注所得的投注額及淨投注金收

入。  
 

 

 

 

 
政府當局 

7.  石禮謙議員及鍾樹根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應

在建議的 3年保證期屆滿前檢討下述事宜：按 72.5%
劃一博彩稅稅率徵稅的建議，以及就境外賽事的本

地投注實施新博彩稅制度後，馬會須負責每年繳交

不少於 1億 7,500萬元的博彩稅 (即保證款額 )，為期

3年。盧偉國議員亦認為進行該項檢討是恰當的。政

府當局獲請就該等委員的要求作出回應。  
 

政府當局 8.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提供資料，闡述政府當局就建議增加

每個馬季同步聯播境外賽事總數 (在本

地賽馬日的同步聯播賽事增至 10場，

而在非本地賽事日中的同步聯播日則

增至 15日 )向立法會及公眾所進行的諮

詢，以及政府當局在 2009年實施該等

改動的考慮因素；及  
 

(b) 就政府當局為同步聯播境外賽馬向馬

會給予財政濟助的決定提供背後的理

據和理由。根據有關建議，馬會為使

用關乎一場境外賽馬的聲音、影像及

／或其他資料的權利及為在香港就該

場賽馬舉辦投注的權利而須支付的任

何款額 (例如產品／轉播費用 )，當中超

逾 就 該 場 賽 馬 接 受 的 本 地 投 注 總 額

1.5%的份額，在計算從該場賽事中的

本地投注須予徵收的博彩稅款額時，

會從淨投注金收入中扣減。  
 

馬會 9.  法案委員會又要求馬會解釋產品／轉播費

用是如何釐訂及收取，該等費用按固定價格還是浮

動價格支付，以及支付予何人。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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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 

10.  委員察悉馬會在 2013年 5月 13日所作書面

回應 (立法會CB(2)1123/12-13(03)號文件 )內提供的

例子，當中說明在同一賽事同一馬匹及同一注項的

賠率差異。委員要求馬會就該等例子所列舉的每場

賽事提供關於下述事宜的進一步資料   
 

(a) 馬會及相關境外舉辦商管理的彩池投

注額分別為何；  
 
(b) 以金額及所佔投注額百分率示明馬會

就香港同步聯播境外賽事向境外舉辦

商支付的產品／轉播費用，以及馬會

就香港境外轉播本地賽事向境外舉辦

商收取的產品／轉播費用；及  
 
(c) 派彩金額、賽事獎金總額及個別勝出

馬匹所得的獎金金額。  
 

馬會 11.  法案委員會進一步要求馬會就 2009-2010、
2010-2011及 2011-2012三個年度的本地賽馬及同步

聯播境外賽事提供下述資料：(a)每年的投注額；(b)
淨投注金收入；(c)向政府支付的博彩稅；(d)馬會向

投注者派發彩金及向政府支付博彩稅後的純利；(e)
營運成本；及 (f)慈善捐款。  
 
 
II. 其他事項  
 
日後會議的日期  
 
12.  主席提醒委員，法案委員會將於 2013年 5月
27日 (星期一 )下午4時30分舉行下次會議，與團體代

表及政府當局會晤。主席補充，法案委員會亦會在

下次會議與馬會繼續討論是次會議的續議事項。  
 
13.  委員同意在 2013年 6月初編排兩次會議，詳

情如下   
 

(a) 2013年 6月 3日 (星期一 )上午 10時 45分
至下午12時 45分；及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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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13年 6月 11日 (星期二 )上午 10時 45分
至下午12時 45分。  

 
1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6月 3日  



 

附件  
 
 

《 2013年博彩稅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3年 5月 15日 (星期三 ) 
時 間  ：  上午 8時 45分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A 

 
 

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132 -  
000314 
 

主席  
 

主席致開會辭  
 

 

000315 -  
002037 

主席  
政府當局  
香 港 賽 馬 會 (" 馬

會 ") 
 

馬會就委員在 2013年 5月 8日會議上

所提事項／問題作出的回應 (立法會

CB(2)1123/12-13(03) 及

CB(2)1145/12-13(01)號文件 ) 
 

 

002038 -  
002307 

主席  
石禮謙議員  
葉國謙議員  
馬逢國議員  
盧偉國議員  
廖長江議員  
 

申報利益   

002308 -  
002749 

主席  
石禮謙議員  
政府當局  

石禮謙議員表示支持任何有助打擊

離岸及非法外圍投注活動的措施，並

要求政府當局在建議的 3年保證期屆

滿前檢討下述事宜：按 72.5%劃一博

彩稅稅率徵稅的建議，以及就境外賽

事 的 本 地 投 注 實 施 新 博 彩 稅 制 度

後，馬會須負責每年繳交不少於 1億
7,500萬元的博彩稅 (即保證款額 )，為

期 3年。  
 

政府當局須

作 出 回 應

( 請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 7
段 ) 
 

002750 -  
003613 

主席  
鍾樹根議員  
政府當局  
馬會  

鍾樹根議員提出與石禮謙議員所言

相若的意見，認為有需要在建議的  
3年保證期屆滿前，就對境外賽事的

本地投注所建議的新博彩稅制度進

行檢討。  
 

政府當局須

作 出 回 應

( 請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 7
段 ) 
 



 

 2

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鍾樹根議員要求馬會就 2009-2010、
2010-2011及 2011-2012三個年度的本

地賽馬及同步聯播境外賽事提供下

述資料： (a)每年的投注額； (b)淨投

注金收入；(c)向政府支付的博彩稅；

(d)馬會向投注者派發彩金及向政府

支付博彩稅後的純利；(e)營運成本；

及 (f)慈善捐款。  
 
馬會解釋，過去 3年從境外賽事中本

地投注所得的投注額，可反映實施匯

出彩池安排後的情況。馬會因此認

為，就日後的馬季而言，境外賽事中

的本地投注額應甚為穩定。與政府協

議 在 3年 保 證 期 內 每 年 繳 交 不 少 於  
1億 7,500萬元博彩稅的建議款額，是

以馬會在過去 3年同步聯播境外賽馬

中本地投注所得的博彩稅收入平均

數 作 為 未 來 3年 政 府 收 入 的 參 考 依

據。  
 

馬會須提供

資 料 ( 請 參

閱會議紀要

第 11段 ) 
 

003614 -  
004053 

主席  
葉國謙議員  
馬會  

葉國謙議員關注到建議的匯合彩池

安排會否增加境外賽事對香港投注

者的吸引力，誘使現時對境外賽事不

感興趣的香港投注者亦加入投注；以

及馬會每年從境外賽事中本地投注

所得的投注額及淨投注金收入最終

會否大幅增加。  
 
葉國謙議員詢問及馬會解釋匯合彩

池可如何有助減低非法莊家因為不

同地區出現幾個獨立彩池而利用賠

率差額進行套戥的機會。  
 

 

004054 -  
005254 

主席  
胡志偉議員  
政府當局  
馬會  

胡 志 偉 議 員 詢 問 及 馬 會 解 釋 自

2009-2010年度馬季至今，每年從境

外賽事中本地投注所得的投注額及

淨投注金收入因何大幅增加。  
 
胡志偉議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闡述

政府當局就建議增加每個馬季同步

聯播境外賽事總數 (在本地賽馬日的

同步聯播賽事增至 10場，而在非本地

賽事日中的同步聯播日則增至 15日 )

 

 

 

 

 
政府當局須

提 供 資 料

( 請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

8(a)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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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向立法會及公眾所進行的諮詢，以及

政府當局在 2009年實施該等改動的

考慮因素。  
 

 

005255 -  
010754 

主席  
馬逢國議員  
政府當局  
馬會  

馬逢國議員詢問產品／轉播費用是

如何釐訂及收取，該等費用按固定價

格還是浮動價格支付，以及支付予何

人。  
 
馬逢國議員繼而詢問政府當局決定

就同步聯播境外賽事向馬會給予財

政濟助背後的理據和理由。按照有關

安排，馬會為使用關乎一場境外賽馬

的聲音、影像及／或其他資料的權利

及為在香港就該場賽馬舉辦投注的

權利而須支付的任何款額 (例如產品

／轉播費用 )，當中超逾就該場賽馬

接受的本地投注總額 1.5%的份額，在

計算從該場賽事中的本地投注須予

徵收的博彩稅款額時，會從淨投注金

收入中扣減。  
 
政府當局解釋，政府是從打擊非法賭

博的角度支持匯出彩池安排。在財政

上給予馬會若干程度的紓緩，目的是

使馬會可繼續為境外賽事舉辦獲批

准的投注，而此舉對實踐雙向匯合彩

池安排是至為重要。政府當局繼而解

釋 要 求 馬 會 每 年 繳 交 不 少 於 1 億

7,500萬元作為就境外賽事徵收博彩

稅的保證款額的目的，以及相關款額

及年期是如何釐定。  
 
馬會解釋在香港同步聯播境外賽事

向境外舉辦商支付的產品／轉播費

用預期將會增加，若不就此向馬會提

供財政濟助會有何財政影響及後果。 
 

馬會須提供

資 料 ( 請 參

閱會議紀要

第 9段 ) 
 
政府當局須

提 供 資 料

( 請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

8(b)段 ) 
 

010755 -  
011801 

主席  
盧偉國議員  
馬會  

盧偉國議員贊同在建議的 3年保證期

屆滿前，就境外賽事中的本地投注建

議實施的新博彩稅制度進行檢討是

恰當的。  
 
盧偉國議員要求馬會就其所引述例

 

 

 

 

 
馬會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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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子 中 列 舉 的 賽 事 提 供 進 一 步 的 資

料，說明馬會及相關境外舉辦商管理

的彩池投注額分別為何。  

資 料 ( 請 參

閱會議紀要

第 10(a)段 ) 
 

011802 -  
012423 

主席  
廖長江議員  
馬會  

廖長江議員詢問及馬會解釋馬會就

雙向匯合彩池安排與境外舉辦商洽

談時所遇到的困難，以及馬會闡釋在

決定是否同步聯播境外賽事時的考

慮因素。  
 

 

012424 -  
013228 

主席  
馬逢國議員  
馬會  

馬逢國議員質疑實施雙向匯合彩池

安排對打擊非法賭博的成效，以及政

府當局決定就同步聯播境外賽事向

馬會提供財政濟助背後的理據和理

由。  
 
馬會解釋其擬藉同步聯播大型／重

要國際賽事達致的目的。  
 

政府當局須

提 供 資 料

( 請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

8(b)段 ) 
 

013229 -  
013748 
 

主席  
鍾樹根議員  
馬會  

鍾樹根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就以

下所述作任何估算：實施匯出彩池安

排後，馬會在一段較長期間 (即超逾

未來 3個馬季 )內，每年從境外賽事中

本地投注所得的投注額及淨投注金

收入。他重申其對下述事宜的關注：

建議的博彩稅安排提出就境外賽事

所作的香港投注採用 72.5%劃一博彩

稅稅率，長遠可能會令政府收入減

少，因此有需要進行檢討。  
 

政府當局／

馬會須作出

回 應 ( 請 參

閱會議紀要

第 6段 ) 
 

013749 -  
014300 

主席  
石禮謙議員  
馬會  

石禮謙議員要求馬會就其所引述例

子中列舉的賽事提供資料，說明馬會

及相關境外舉辦商管理的彩池投注

額分別為何。  

馬會須提供

資 料 ( 請 參

閱會議紀要

第 10(a)段 ) 
 

014301 -  
014429 

主席  
馬逢國議員  
 

馬逢國議員要求馬會就下述事宜提

供資料：(i)以金額及所佔投注額百分

率示明馬會就香港同步聯播境外賽

事向境外舉辦商支付的產品／轉播

費用，以及馬會就香港境外轉播本地

賽事向境外舉辦商收取的產品／轉

播費用；及 (ii)派彩金額、賽事獎金總

額及個別勝出馬匹所得的獎金金額。 
 

馬會須提供

資 料 ( 請 參

閱會議紀要

第 10(b) 及

10(c)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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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4430 -  
014602 
 

主席  
 

日後會議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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